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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行动势在必行

乱停乱放、街头猛拐、擅闯
信号，特别是肇事逃逸后，存在
一定打击难度。近年来，章丘城
区内三轮车、四轮代步车无牌
无证、非法营运、违法行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逐渐增多，严重扰
乱了道路交通秩序。

据交警大队大队长高焕运
介绍，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
秩序，提升城市形象，预防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章
丘区将依法开展三轮车、四轮
代步车集中整治活动。高焕运
表示，三轮车是指电动、燃油三
轮车；四轮代步车是指未列入
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
业及产品公告》的四轮代步车

（即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不能
办理各种手续的）。

据悉，此次整治区域范围
主要包括：胡山大街（原世纪东
路）（不含）—经十东路（含）—
S234（原章莱路）（含）—文化

路（含）—赭山大街（原世纪西
路）（含）—文化路（含）—明埠
路（含）—文博路（含）—埠村路

（不含）—滨湖路（不含）—龙泉
大道（原龙泉路）（不含）围成的
封闭区域。

不允许上路后，三轮、四轮
代步车如何处理？高焕运说，鼓

励市民自行处理，旧车报废；新
购买的车辆，如果厂家涉及虚
假宣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找
厂家进行退车处理。同时，按照
济南市的“十二项规定”，对涉
及民生行业的快递、环卫等电
动三轮车纳入特殊行业实施备
案管理，逐步完善、规范相关行

为。

严惩违规违法不手软

通过加强宣传教育、路面
管控、源头治理等措施，对划定
整治区域范围内的三轮车、四
轮代步车进行集中整治，依法
查处生产、销售、上路、营运等
各个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凡
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依法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擅闯禁区、无牌无证、违
规上路行驶的三轮车、四轮代
步车，由交警依法对车辆进行
查处。无驾驶证上路的，对三轮
车驾驶人处罚款二百元，对四
轮代步车驾驶人处罚款一千
元，同时可并处十五日以下拘
留。无牌上路的，对三轮车、四
轮代步车驾驶人均处罚款二百
元，同时记12分。闯禁区的，对
三轮车、四轮代步车驾驶人处
罚款二百元、记3分的处罚。

多部门多渠道监管

对非法生产、组装、拼装、

改装、销售三轮车、四轮代步车
的企业及销售门市，由市场监
管局等相关部门依法予以查
处、取缔。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柴
俊峰表示，该局将逐户登记造
册，建立工作台账；对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
处；引导消费者不购买、不驾
驶、不改装、不乘坐三轮、四轮
老年代步车。

“个别三轮、四轮代步车业
户利用违规车辆占道经营、乱
摆摊担，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张红杰表
示，对违反通告、逾期拒不整改
的交通违法参与者，启动执法
程序，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交运局将抽调执法人员，
分区域、分路段上路巡查，集中
整治三轮、四轮代步车擅闯禁
区、违规上路行驶等行为。”交
运局交通运输监察大队大队长
陈东表示，将对三轮、四轮代步
车驾驶员进行警示教育。同时，
购置新能源公交车，增加公交
运力；加强对公共自行车运营
企业的监督管理，不断完善站
点布置；规范出租车经营行为，
加大对黑出租等非法营运行为
的打击力度。

近日，记者从第9期政务媒体见面会上获悉，章丘区自7
月1日零时开始“三轮、四轮代步车”集中整治行动。整治区域
范围内，三轮车、四轮代步车全时段禁行。

整治区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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